
解读 2024年07月04日 星期四
编辑：刘 青/ 美编：张丽霞

JIANGNAN
TOURISM
WEEKLY 7

文旅工作如何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

《浙江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正式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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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基础上，传承是极为重要的部

分。《条例》的一大亮点是面向未来的红

色资源传承弘扬。从红船精神到“八八

战略”、浙江精神，红色资源始终是浙江

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与理论指导，这也

是浙江发展的优势所在。加强红色资

源理论研究，是用好红色资源的“源头

活水”。

《条例》规定，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有

关部门应当会同干部教育培训机构、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等加强

红色资源理论研究的整体规划、资源

统筹，整理提炼红色故事和革命精神，

挖掘阐释浙江红色资源的历史价值和

时代内涵。

讲好红色故事，需要更多喜闻乐见

的形式，《条例》也对此作出了指引。比

如，明确文化旅游（文物）主管部门应当

创新红色旅游发展模式，倡导企业挖掘

红色文化内涵，开发红色旅游景区、精

品线路、研学旅行线路，研发红色文化

创意产品，延长红色旅游产业链，打造

有影响力的红色旅游品牌。

《条例》还明确了通过文艺精品创

作扶持等机制，支持红色主题文艺作品

的创作和传播等。

数字化是浙江特色，也是用好红色

资源未来发展的趋势。《条例》规定建立

全省统一的红色资源名录数据库，运用

数字化技术对红色资源进行记录、整

理、建档，并为公众提供线上信息共享

服务，实现数字化成果开放共享。同

时，鼓励红色资源所有人、使用人运用

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开设

网上展馆，推出云展览、云直播等多样

化展示活动，增强红色资源展示的知识

性、互动性、体验性。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关

键还在于人。聚焦红色精神代际传承

的可持续，《条例》明确编写面向学生的

红色资源读本，将红色资源纳入思想道

德等教育教学内容，组织开展知识竞

赛、主题宣讲等活动，将红色资源传承

弘扬纳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等形式，

推动红色资源在公众特别是学生群体

中的传承内化。同时，《条例》建立健全

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志愿者培训、激励和

管理制度，鼓励和支持英雄模范、老战

士、老干部、专家学者和青年学生等担

任志愿讲解员，弘扬传播红色文化，将

“讲好红色故事”真正落实到每个角落。

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改革

开放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红色资源是

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

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何更好地保护与

传承？今年 3 月 29 日，浙江省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

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

该《条例》是浙江省红色资源领域

首部基础性、综合性地方性法规，于7月

1日起施行。

《浙江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

是我省红色资源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

性、地方性法规。这部重要创制性法规

的制定，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重要指示

精神的具体实践。

《条例》共 8 章 53 条，包括总则、管

理体制、调查认定、保护管理、传承弘

扬、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附则。主要

内容如下：

（一）关于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的基

本要求

《条例》对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的基

本定位、原则方向和工作格局作了以下

规定：

一是明确红色资源基本涵义。根

据中央有关文件，对红色资源作了界

定，并按照是否可移动实行分类规定，

设置了兜底条款。

二是明确基本原则。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坚持尊重史实、科学认定、

依法保护、合理利用、大力弘扬、永续传

承的原则。

（二）关于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的管

理制度

《条例》确立了“协调机制下的分部

门管理”工作体制，分别对红色资源保

护传承协调机制、各级人民政府、红色

资源管理部门等方面的职责作了界定：

一是明确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协调

机制统筹协调、督促指导本行政区域内

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的重大事项和重要

工作。

二是明确红色资源丰富的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明确红色资源保

护传承的机构及其职责，加强人员力量

配备和建设。

三是明确文化旅游（文物）、退役军

人事务、住房城乡建设、档案、教育等部

门职责分工。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

时强调，要“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

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对于

保护传承红色资源，总书记始终念兹在

兹。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在各地考察调

研，多次到访革命纪念地，瞻仰革命历

史纪念场所，为全党全社会讲授用好红

色资源的“公开课”。

浙 江 是 中 国 革 命 红 船 起 航 的 地

方。《条例》第一条就开宗明义，道出制

定该条例是为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

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结合实

际，更明确要彰显浙江“红色根脉”的历

史地位，汇聚奋力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的

强大精神力量。

实际上，为红色资源立法，既是旗

帜鲜明讲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红色资

源保护传承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

要。

浙江有着丰富的红色资源。据我

省党史部门统计，全省现有的革命遗址

就有 2600 余处，其中绝大多数是革命

和建设时期的遗址、旧址。上世纪 80
年代，我省成立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随之走上正

轨。但如今，原有的保护利用手段、措

施已跟不上时代需要，一些红色资源甚

至面临消逝的风险。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的。目前，已

有多个省份出台相关法规，以法治力量

为 保 护 和 传 承 红 色 资 源 撑 起“ 防 护

网”。历经多次调研、讨论、征集意见、

修改等工作后，我省出台《条例》，也是

为新中国成立75周年“献礼”。

《条例》兼容并蓄、集成创新，突出

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浙江特点。例如

在红色资源概念界定上，《条例》采用

“概括+列举”方式，明确分不可移动红

色资源、可移动红色资源以及非物质红

色资源，将抽象的红色资源概念具体

化、直观化。其中，非物质红色资源是

指英雄模范人物和集体的形象、事迹以

及具有重要影响的文艺作品、口述记

忆、红色地名等。

作为红色资源领域基础性、综合性

地方性法规，《条例》从管理体制、调查

认定、保护管理等多个方面作出了具体

又系统的规定，为解决红色资源传承弘

扬、保护利用过程中的重点难点提供了

思路和方法。

《条 例》明 确 ，省 、设 区 的 市 、县

（市、区）建立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

协调机制，同时还设立专家咨询库，有

效解决了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涉及多部

门多领域的管理难题。

针对大量散点分布的红色资源存

在 保 护 不 到 位 、公 众 知 晓 度 不 高 等

“资源蒙尘”的问题，《条例》一方面规

定，开展红色资源普查和专项调查，

做好典型人物和历史事件参与者、见

证者的口述记忆保存，形成省市县三

级红色资源名录，向社会公开；另一

方面，对主题相近、区域相邻的不可

移动红色资源，实行集中连片整体规

划和保护。

在保护过程中，经费是不可避免的

问题。《条例》明确了红色资源保护传承

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应当保障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的相

应经费。同时，明确要加强对革命老

区、山区、海岛等加快发展地区红色资

源保护传承工作的资金支持，彰显了浙

江对红色资源保护的决心。

保护红色资源需要形成合力

让红色资源传承下去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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